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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关于聘任孙宅巍等

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的通知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各委办厅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：
经研究，决定聘任孙宅巍、戴澄东、张朋川、杨海明、徐有富、范石甫、刘海平、张燕、郑毓信、葛鸿桢、徐善、郭俊、周秦、徐培晨、张敏、杨新华、晁岱卫、陈墨石、吴小平、薛亮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江苏省人民政府

2016年2月1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	
	抄送：省委各部委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法院，省检察院，省军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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